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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基本概况

1.1、项目背景

1.2、项目区位

1.3、修正范围

1.4、现状土地利用情况

1.5、现状建设情况

1.6、上位规划解析

1.7、现行控规解析



本次修正涉及地块位于《万宁市华侨经济区（华侨农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地块编号B-21，用地面积52414.87㎡，其中部分用

地39037.55㎡已纳入万宁市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为城镇建设用地。符合《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技术规定(试行)》

《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数据库标准(试行)》的通知》（琼自然资函[2021]1361号）文件要求。部分用地13377.32㎡

在万宁市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外，但规划道路用地符合《关于规范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试行)》（琼自然资函[2024]432号）城镇开

发边界外允许布局的三种建设用地类型之一。

远期规划道路（以虚线进行表示）在B-21地块图则中的用地性质（商住混合用地）与规划道路冲突，现修正为市政道路。符合《海

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 的相关规定属于“技术修正”的工作范畴，因此应当向市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提交更正说明报告，明确更正内容。涉及利害关系人的，应当征询意见并公告后，由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主

管部门审批，并向原审批机关书面报告。

1.1、项目背景

第1部分 基本概况



万宁市位于海南岛东南部沿海，东濒南海，西毗琼中，南邻陵水，北与琼海接壤。南距三亚市约100公里，北离海口市约150公里，处于东线高速

公路中部。

礼纪镇位于万宁市西南部，东与东沃镇毗邻，西与南林农场、兴隆农场交界，北邻长丰镇，南濒南海，海岸线长28公里。礼纪镇区位于礼纪镇北

部，东线高速公路和东环铁路贯穿镇区，交通十分优越。

本次修正地块位于《万宁市礼纪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城镇综合生活区东侧，地块编号：B-21。

万宁市在海南位置 项目涉及地块在礼纪镇区的位置

1.2、项目区位

第1部分 基本概况

本次修正涉及地块



本次修正范围为《万宁市礼纪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B-21地块，用地面积5.24公顷。

1.3、修正范围

第1部分 基本概况

本次修正涉及地块



1.4、现状土地利用情况

第1部分 基本概况

以“三调”数据为基础，地块中城镇用地1.98公顷，农用地2.82公顷，未利用地0.45公顷。

土地利用现状图

本次修正范围



1.5、现状建设情况

第1部分 基本概况

地块现状正在开发建设。

影像图



《万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

在万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三区三线”中，B-21地块部分用地位于开发边界内，属于城镇建设用地。部分用地位于开发边界外。

B-21地块用地面积：52414.87㎡，其中：

• 位于开发边界内：39037.55㎡；

• 位于开发边界外：13377.32㎡；

1.6、上位规划解读

第1部分 基本概况

“三区三线”图

本次修正范围



1.7、现行控规解析

第1部分 基本概况

《万宁市礼纪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

本次修正涉及地块

规划编审情况：2019年启动规划的编制工作，2021年3月25日经万宁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用地规划情况：B-21地块指标控制指标：用地面积52415㎡，用地性质为商住混合用地，容积率≤1.5，建筑密度≤40%，绿地率≥30%，建筑限高

≤20m，机动车位≥472个。

本次修正涉及地块



本次修正涉及地块

1.7、现行控规解析

第1部分 基本概况

《万宁市礼纪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

B-21地块指标控制指标：用地面积52415㎡，用地性质为商住混合用地，容积率≤1.5，建筑密度≤40%，绿地率≥30%，建筑限高≤20m，机动车位

≥47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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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修正内容



第2部分 修正分析

2.1、修正依据

 政策依据

《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

远期规划道路（以虚线进行表示）在B-21地块图则中的用地性质（商住混合用地）与规划道路冲突，现修正为市政道路。 按照《海南省城镇开发边

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试行）》 的相关规定属于“技术修正”的工作范畴，应当向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提交更正说明

报告，明确更正内容。涉及利害关系人的，应当征询意见并公告后，由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审批，并向原审批机关书面报告。



第2部分 修正分析

2.1、修正依据

 政策依据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办公室《关于城镇开发边界外零星城镇建设用地有关问题说明的函》（琼自然资办函[2024]72号）

三、关于城镇开发边界外有特定选址要求的零星城镇建设用地与原有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关系

在原有已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尚未按照新划定的“三区三线”城镇开发边界进行修编前，可以在城镇开发边界外、已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内

布局零星城镇建设用地，如该控规中地块规划用地符合开发边界内准入要求，可以依据该控制性详细规划实施土地供应和规划许可手续，否则，应依法

依规启动地块详细规划并获批后办理土地供应和规划许可手续。各市县要结合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加快推进对原有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评估和

修编工作，确保城镇建设用地总规模不突破。



第2部分 修正分析

2.1、修正依据

 政策依据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规范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试行)》（琼自然资函[2024]432号）

三、严格城镇开发边界外建设用地准入管理

城镇开发边界外不得进行城镇集中建设，不得规划建设各类开发区和产业园区，不得规划城镇居住用地。在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节约用地和生态

环境保护制度的前提下，城镇开发边界外允许布局以下三种类型建设用地：

(一)村庄建设用地。包括村庄居民点及其配套设施用地:以及乡村振兴用地(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用地)。

(二)风景名胜、特殊用地及单独选址项目用地。包括交通(含港口码头、航空航天设施)、水利、能源、矿山、军民融合和国防动员等项目用地，基础

设施和公共事业项目用地，风景名胜用地，以及军事、宗教、监教、殡葬等特殊用地。

(三)结合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化发展和旅游开发、边境地区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有邻避效应影响等合理需要,在城镇开发边界外可

规划布局有特定选址要求的零星城镇建设用地。



第2部分 修正分析

2.2、修正原因

《万宁市礼纪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已于2021年3月25

日经万宁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B-21地块的用地面积为52415㎡，用地性质为商住混合用地，

其规划设计条件为容积率≤1.5，建筑密度≤40%，绿地率≥30%，

建筑限高≤20m，机动车位≥472个。

B-21地块在图则中预留了一条24米宽长约196.3米的弹性道

路（以虚线表达），该弹性道路同在B-21地块内用地性质也为商

住混合用地，现该弹性道路两侧大部分用地已出让并开发建设，

弹性道路实际已明确为道路建设用地，考虑到该道路两侧在建项

目出入问题，推动道路两侧项目的顺利实施，现需将该弹性道路

明确为市政道路，即将商住混合用地（0901/0701）修改为城镇

道路用地（1207）

修正道路



第2部分 修正分析

2.3、修正内容

根据城镇开发边界的管控要求，同时考虑宗地权属范围的限制，本次修正对B-21地块内预留的远期规划道路进行修正，用地面积减少，规划控制指标

不变，具体如下：

地块编
码

用地代
码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

容积
率≤

建筑密度≤
（%）

绿地率≥
（%）

建筑限高≤
（米）

机动车位≥
（个）

B-21 B/R
商住混
合用地

52415 1.5 40 30 20 472

地块编
码

用地代
码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

容积
率≤

建筑密度≤
（%）

绿地率≥
（%）

建筑限高≤
（米）

机动车位≥
（个）

B-21
0901/
0701

商住混
合用地

38232 1.5 40 30 20 472

 B-21地块用地面积：52414.87㎡，其中：

• 位于开发边界内：39037.55㎡；

• 位于开发边界外：13377.32㎡；

 权属范围27693㎡均在城镇开发边界内；

修改前 修改后

修改前  B-21地块用地面积：38228.11㎡均在城镇开发边界内；

 权属范围27693㎡均在城镇开发边界内；

 市政道路4798.73㎡；

修改后



第2部分 修正分析

2.3、修正内容

本次修正主要对B-21地块内预留的远期规划道路进行修正，用地面积减少，规划控制指标不变，具体如下：

地块编
码

用地代
码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

容积
率≤

建筑密度≤
（%）

绿地率≥
（%）

建筑限高≤
（米）

机动车位≥
（个）

B-21 B/R
商住混
合用地

52415 1.5 40 30 20 472

修改前用地布局规划图

B-21

修正地块

修改后用地布局规划图

B-21

B-21

修正道路

修正地块

地块编
码

用地代
码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

容积
率≤

建筑密度≤
（%）

绿地率≥
（%）

建筑限高≤
（米）

机动车位≥
（个）

B-21
0901/
0701

商住混
合用地

38232 1.5 40 30 20 472



第3部分 影响分析

3.1、道路交通影响分析

3.2、市政设施影响分析



本次修正对B-21地块的内预留的远期规划道路修正，不涉及道路等级、道路宽度、道路断面及周边道路的修改，因此不会对控规道路网结构造成负面影响。

第3部分 影响分析

3.1、道路交通影响分析

道路规划图

B-21



B-21地块主要依托沿线市政管网，本次修正不涉及地块用地性质，开发建设量的变化，因此修正后不会对《万宁市礼纪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给

水、污水、雨水、电力、电信、燃气工程造成负面影响。

第3部分 影响分析

3.2、市政设施影响分析

给水工程规划图 污水工程规划图 雨水工程规划图

电力工程规划图 电信工程规划图 燃气工程规划图

B-21 B-21 B-21

B-21 B-21 B-21



第4部分 结论

4.1、修正结论

4.2、后续工作建议

4.3、地块分图则



4.1  论证结论

本次修正仅对《万宁市礼

纪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

B-21地块内预留的远期规划道

路修正，其他规划控制指标不

变，规划市政道路设施有利于

礼纪镇的建设，因此修正是必

要的。

4.2  后续工作的建议

• 本次修正结论同意后，应及

时纳入《万宁市礼纪镇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修编》。

• 本次修正结论仅作为项目用

地审批的依据，下一步按规

定到相关部门办理手续。

第4部分 结论

4.3  地块分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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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国有土地使用证


